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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作 文 件 :  W P / C M P B / 9 / 2 0 2 0  
 
 

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 
 

擴 建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成 為 三 跑 道 系 統  
的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 

 
 

1 .  目 的  
 
1 . 1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各 委 員 報 告 有 關 就 擴 建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成 為

三 跑 道 系 統 而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的 最 新 進 展 及 未 來 工 作 ， 並 徵 詢 委

員 對 根 據 《 海 岸 公 園 條 例 》 （ 第 4 7 6 章 ） （ 條 例 ） 援 用 法 定 程

序 指 定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的 意 見 。  
 
2 .  背 景  
 
2 . 1  三 跑 道 系 統 項 目 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建 議 設 立 一 個 新 的

海 岸 公 園 ， 以 緩 解 因 項 目 所 導 致 的 棲 息 地 損 失 。 擬 議 的 海 岸 公

園 將 連 接 現 有 沙 洲 及 龍 鼓 洲 海 岸 公 園 及 大 小 磨 刀 海 岸 公 園 ， 在

北 大 嶼 水 域 形 成 一 個 大 範 圍 的 海 岸 公 園 網 絡 ， 更 好 保 護 重 要 的

中 華 白 海 豚 棲 息 地 及 保 育 海 洋 環 境 。  
 
2 . 2   機 場 管 理 局 （ 機 管 局 ） 於 2 0 1 8 年 1 0 月 諮 詢 郊 野 公 園 及

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之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， 及 於 2 0 1 8 年 第 四 季 至 2 0 2 0
年 第 二 季 期 間 諮 詢 其 他 持 份 者 。 機 管 局 亦 分 別 於 2 0 2 0 年 7 月 及

9 月 進 一 步 諮 詢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和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。 兩 個 委 員 會

均 支 持 指 定 擬 議 的 海 岸 公 園 。  
 
3 .   海 岸 公 園 的 設 計 及 管 理 計 劃  
 
3 . 1   考 慮 到 持 份 者 諮 詢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和 關 注 ， 擬 議 海 岸 公 園

的 設 計 和 管 理 計 劃 已 作 相 關 調 整 ， 有 關 文 件 載 錄 於 附 錄 一 。 擬

議 的 海 岸 公 園 的 擬 議 範 圍 和 佈 局 見 附 錄 二 。  
 
3 . 2   為 配 合 本 港 海 岸 公 園 現 有 的 願 景 以 保 護 及 保 育 海 洋 環

境 ， 從 而 達 到 保 育 、 教 育 、 科 研 和 康 樂 的 目 的 ， 有 關 的 管 理 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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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 將 包 括 以 下 各 項 ：  

( a )  分 區 計 劃 ；  

( b )  海 洋 生 態 及 漁 業 提 升 措 施 ；  

( c )  漁 業 管 理 措 施 ；  

( d )  海 岸 公 園 行 政 管 理 ；  

( e )  公 眾 教 育 及 推 廣 ； 以 及  

( f )  生 態 及 環 境 監 察 。  
 
4 .  海 岸 公 園 的 指 定 程 序  
 
4 . 1 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須 援 用 《 條 例 》 下 的 法 定 程 序 ， 以 進 行 海

岸 公 園 的 指 定 工 作 。 因 應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，

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(總 監 )須 徵 詢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

會 議 的 指 示 ， 按 照 該 條 例 第 7（ 1） 條 擬 備 擬 議 的 海 岸 公 園 地 圖

草 稿 ， 然 後 遵 照 有 關 的 其 餘 法 定 程 序 指 定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， 以 配

合 整 個 三 跑 道 系 統 項 目 在 2 0 2 4 年 全 面 運 作 的 目 標 。  
 
5 .  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的 命 名  
 
5 . 1   為 擬 備 未 定 案 地 圖 ， 現 建 議 把 擬 議 的 海 岸 公 園 命 名 為  
「  北 大 嶼 海 岸 公 園  」 。  
 
6 .  徵 詢 意 見  
 
6 . 1  請 委 員 就 擬 議 的 海 岸 公 園 提 供 意 見 及 建 議 。  
 
 
 
 
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 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
二 Ｏ 二 Ｏ 年 十 月  
 



附錄一 

擴 建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成 為 三 跑 道 系 統 的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設 計 和

管 理 計 劃  

 

1 .   目 的  

1 . 1 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機 場 管 理 局 （ 機 管 局 ） 按 三 跑 道 系 統 項

目 的 環 境 許 可 證 （ E P - 4 8 9 / 2 0 1 4） 要 求 所 推 展 的 擬 議 海 岸 公 園

的 設 計 及 管 理 計 劃 提 供 詳 細 的 資 料 。  

 

2 .   背 景  

2 . 1  三 跑 道 系 統 項 目 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建 議 設 立 一 個 約

2  4 0 0公 頃 的 新 海 岸 公 園 （ 下 稱 「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」 ） ， 以 緩 解

因 項 目 導 致 的 永 久 生 境 損 失 。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旨 在 保 護 和 保 育

香 港 國 際 機 場 附 近 的 海 洋 環 境 免 受 各 種 人 為 威 脅 。  

2 . 2 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的 設 計 旨 在 連 接 現 有 沙 洲 及 龍 鼓 洲 海 岸

公 園 、 大 小 磨 刀 海 岸 公 園 、 現 有 及 擬 議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進 口 航

道 區 ， 組 成 一 個 在 大 嶼 山 北 部 水 域 相 互 聯 繫 的 水 體 ， 為 保 育

海 洋 生 態 和 漁 業 資 源 提 供 協 同 效 應 。 此 外 ，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亦

會 接 壤 位 於 香 港 水 域 以 西 的 珠 江 口 中 華 白 海 豚 國 家 級 自 然 保

護 區 ， 以 促 進 中 華 白 海 豚 的 活 動 。  

2 . 3  機 管 局 於 2 0 1 5 年 1 2 月 向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提 交 《 海 岸 公

園 建 議 》 ， 當 中 概 述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的 初 步 設 計 及 管 理 計 劃 ，

以 徵 詢 其 意 見 。 《 海 岸 公 園 建 議 》 隨 後 於 2 0 1 6年 3月 獲 環 境 保

護 署 署 長 批 准 。 此 後 ， 機 管 局 已 就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開 展 詳 細 研

究 （ 下 稱 「 海 岸 公 園 研 究 」 ） 。 機 管 局 於 2 0 1 8年 1 0月 就 擬 議

海 岸 公 園 的 初 步 設 計 及 持 份 者 諮 詢 計 劃 徵 詢 海 岸 公 園 委 員

會 。  

 

3 .   持 份 者 諮 詢  

3 . 1  機 管 局 就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的 設 計 及 管 理 計 劃 諮 詢 了 不 同

持 份 者 ， 包 括 相 關 政 府 政 策 局 /部 門 、 三 跑 道 系 統 項 目 專 業 人

員 聯 絡 小 組 及 社 區 聯 絡 小 組 、 海 事 處 轄 下 的 諮 詢 委 員 會 、 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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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 設 施 擁 有 人 /營 辦 商 、 渡 輪 營 辦 商 、 離 島 及 屯 門 區 議 會 、 漁

業 界 、 環 保 團 體 、 學 術 界 、 生 態 旅 遊 經 營 者 及 香 港 國 際 機 場

相 關 營 運 部 門 。 持 份 者 提 出 的 主 要 意 見 和 關 注 包 括 ：  

( a ) 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內 的 船 速 限 制 ， 特 別 是 對 於 駛 經 沙 洲

及 龍 鼓 洲 海 岸 公 園 及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之 間 水 道 的 高 速

船 ， 以 及 來 往 屯 門 及 東 涌 的 渡 輪 。 有 建 議 指 出 在 規

劃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時 應 保 留 不 受 船 速 限 制 的 航 道 ；  

( b ) 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作 為 中 華 白 海 豚 保 育 措 施 的 成 效 ， 以

及 追 蹤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成 效 的 相 關 監 察 機 制 ；  

( c ) 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內 的 商 業 捕 魚 管 理 ；  

( d )  鑑 於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將 連 接 沙 洲 及 龍 鼓 洲 海 岸 公 園 和

大 小 磨 刀 海 岸 公 園 ， 其 相 關 的 海 上 交 通 安 全 問 題 和

海 岸 公 園 邊 界 浮 標 的 整 合 ；  

( e )  打 擊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內 跨 境 非 法 捕 魚 活 動 的 巡 邏 和 執

法 工 作 ；  

( f )  與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相 鄰 的 現 有 和 規 劃 中 的 沿 岸 設 施 /基

礎 建 設 的 營 運 和 維 修 所 帶 來 的 潛 在 問 題 ， 包 括 位 於

沙 洲 東 面 的 污 染 泥 卸 置 設 施 、 海 底 設 施 、 箱 形 暗

渠 、 以 及 與 港 珠 澳 大 橋 香 港 口 岸 及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接

壤 的 海 堤 和 防 波 堤 ； 及  

( g )  於 海 岸 公 園 內 執 行 必 要 的 職 務 （ 如 例 行 消 防 訓 練 /演

習 、 消 防 和 海 上 救 援 行 動 ） 。  

3 . 2  機 管 局 已 於 2 0 2 0 年 7 月 及 9 月 就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的 最 新 進

展 分 別 諮 詢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及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， 兩 個 委 員 會

均 對 指 定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表 示 支 持 。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委 員 提 出

對 保 護 及 提 升 中 華 白 海 豚 海 洋 生 境 的 建 議 （ 如 提 升 漁 業 資

源 ） ， 及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委 員 就 監 察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的 成 效 表

達 意 見 。  

3 . 3  考 慮 到 諮 詢 持 份 者 時 收 集 的 意 見 和 關 注 ， 擬 議 海 岸 公

園 的 設 計 和 管 理 計 劃 已 作 相 應 調 整 ， 並 在 下 列 各 段 闡 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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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的 設 計  

4 . 1  如 附 錄 二 所 示 ，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在 設 計 上 連 接 香 港 西 北

水 域 的 兩 個 現 有 海 岸 公 園 ， 即 沙 洲 及 龍 鼓 洲 海 岸 公 園 和 大 小

磨 刀 海 岸 公 園 ， 並 接 壤 位 於 香 港 水 域 以 西 的 珠 江 口 中 華 白 海

豚 國 家 級 自 然 保 護 區 。 透 過 聯 繫 這 些 中 華 白 海 豚 核 心 棲 息

地 ，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將 成 為 有 效 的 中 華 白 海 豚 保 育 措 施 。 就

此 ， 不 論 將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分 割 為 兩 部 分 ， 或 豁 免 海 岸 公 園 內

個 別 水 道 不 受 1 0節 船 速 限 制 以 保 留 航 道 的 建 議 ， 均 會 大 大 削

弱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的 保 育 價 值 。 因 此 ， 就 該 建 議 不 作 進 一 步 考

慮 。  

4 . 2  然 而 ， 在 釐 定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的 範 圍 時 ， 已 考 慮 對 海 事

用 途 的 潛 在 影 響 。 具 體 而 言 ，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將 不 會 佔 用 西 部

水 域 的 兩 條 現 有 主 要 航 道 ， 即 龍 鼓 航 道 及 青 山 航 道 。  

4 . 3  此 外 ， 在 不 影 響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與 毗 鄰 海 洋 保 護 區 （ 即

沙 洲 及 龍 鼓 洲 海 岸 公 園 、 大 小 磨 刀 海 岸 公 園 及 珠 江 口 中 華 白

海 豚 國 家 級 自 然 保 護 區 ） 之 間 的 相 連 性 前 提 下 ， 並 考 慮 了 相

關 持 份 者 就 鄰 近 沿 岸 設 施 /基 礎 建 設 日 後 營 運 和 維 修 需 求 的 意

見 後 ，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的 邊 界 已 作 微 調 ， 並 納 入 現 時 的 設 計 。

建 議 的 微 調 包 括 於 東 北 面 邊 界 作 大 約 2 5米 的 局 部 調 整 ， 以 避

免 佔 用 沙 洲 東 面 的 污 染 泥 卸 置 設 施 仍 在 營 運 的 部 分 ； 及 與 鄰

近 的 海 堤 和 防 波 堤 保 持 5 0米 距 離 。  

4 . 4  上 文 第 4 . 3段 所 述 的 邊 界 微 調 將 不 會 影 響 擬 議 海 岸 公 園

與 毗 鄰 海 洋 保 護 區 的 相 連 性 。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的 總 面 積 將 保 持

約 2  4 0 0公 頃 。  

 

5 .  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的 管 理 計 劃  

5 . 1 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與 現 有 海 岸 公 園 的 管 理 模 式 大 致 相 同 ，

均 會 按 照 《 海 岸 公 園 條 例 》 （ 第 4 7 6章 ） 進 行 管 理 及 管 轄 。 在

指 定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後 ，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（ 下 稱 「 漁 護 署 」 ）

作 為 條 例 下 的 執 法 部 門 ， 將 負 責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內 的 營 運 、 管

理 和 執 法 。 根 據 《 海 岸 公 園 及 海 岸 保 護 區 規 例 》 （ 第 4 7 6 A

章 ） ， 海 岸 公 園 內 的 船 隻 行 駛 速 度 最 高 為 1 0節 。  

5 . 2  海 岸 公 園 研 究 已 就 多 管 齊 下 的 管 理 計 劃 制 定 進 一 步 的

細 節 。 建 議 的 管 理 措 施 包 括 ： ( a )  提 供 分 區 計 劃 ； ( b )  海 洋 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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態 及 漁 業 提 升 措 施 ； ( c )  漁 業 管 理 措 施 ； ( d )  海 岸 公 園 行 政 管

理 ； ( e )  公 眾 教 育 及 推 廣 ； 及  ( f )  生 態 及 環 境 監 察 。 這 些 管

理 措 施 在 下 文 詳 述 :  

( a )  分 區 計 劃 ：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將 與 大 小 磨 刀 海 岸 公 園

（ 約 9 7 0公 頃 ） 和 沙 洲 及 龍 鼓 洲 海 岸 公 園 （ 約 1  2 0 0公

頃 ） 連 接 ， 組 成 一 個 大 型 的 海 岸 公 園 羣 （ 共 約 4  5 7 0

公 頃 ） 。 在 大 小 磨 刀 海 岸 公 園 內 ， 已 設 立 約 8 0公 頃 的

核 心 區 ， 在 核 心 區 內 禁 止 捕 魚 活 動 。 至 於 沙 洲 及 龍

鼓 洲 海 岸 公 園 ， 漁 護 署 將 不 會 批 出 新 的 商 業 捕 魚 許

可 證 ， 而 現 有 許 可 證 也 不 會 獲 續 期 超 逾 至 2 0 2 2年 3月

底 之 後 。 此 後 ， 整 個 沙 洲 及 龍 鼓 洲 海 岸 公 園 將 成 為

禁 捕 區 。  

如 附 錄 二 所 示 ，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亦 與 現 有 及 擬 議 的 香

港 國 際 機 場 進 口 航 道 區 相 連 ， 其 面 積 共 約 為 6 7 0 公

頃 。 除 獲 得 海 事 處 處 長 許 可 外 ， 任 何 船 隻 均 不 得 進

入 或 通 過 現 有 及 擬 議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進 口 航 道 區 。 海

事 處 將 就 擬 議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進 口 航 道 區 分 別 進 行 立

法 修 訂 。 因 應 進 入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進 口 航 道 區 的 限

制 ，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進 口 航 道 區 可 被 視 為 禁 捕 區 。  

整 體 而 言 ， 沙 洲 及 龍 鼓 洲 海 岸 公 園 和 大 小 磨 刀 海 岸

公 園 的 禁 捕 區 （ 共 約 1  2 8 0公 頃 ） 連 同 香 港 國 際 機 場

進 口 航 道 區 （ 約 6 7 0公 頃 ） 可 提 供 總 面 積 達 1  9 5 0公 頃

的 禁 捕 區 ， 佔 海 岸 公 園 羣 和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進 口 航 道

區 總 面 積 （ 5  2 4 0公 頃 ） 約 3 7 %。  

( b )  海 洋 生 態 及 漁 業 提 升 措 施 ： 機 管 局 現 正 進 行 /評 估 於

擬 議 海 岸 公 園 及 /或 鄰 近 水 域 的 海 洋 生 態 和 漁 業 提 升

措 施 ， 當 中 包 括 ：  

•  三 跑 道 系 統 填 海 工 程 海 堤 的 生 態 提 升 設 計 ， 其

中 包 括 具 有 粗 糙 表 面 的 混 凝 土 海 堤 組 件 和 垂 直

海 堤 面 板 ， 以 吸 引 表 棲 生 物 群 在 該 處 生 長 ， 令

微 生 境 更 多 樣 化 。 首 批 生 態 海 堤 組 件 已 安 裝 於

三 跑 道 系 統 填 海 區 北 面 和 東 面 的 海 堤 。 當 海 堤

建 造 工 程 大 致 完 成 後 ， 將 進 行 生 態 監 測 ， 以 評

估 生 態 海 堤 的 生 態 價 值 和 成 效 ；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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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研 究 投 放 幼 魚 及 敷 設 人 工 魚 礁 可 行 性 的 準 備 工

作 正 在 持 續 進 行 。 機 管 局 於 2 0 2 0年 3 月 完 成 首

階 段 投 放 幼 魚 先 導 試 驗 ， 共 投 放 了 共 8  0 0 0 多

條 黑 鱲 、 黃 腳 鱲 和 青 斑 幼 魚 。 先 導 試 驗 旨 在 評

估 投 放 幼 魚 以 助 提 升 該 品 種 在 北 大 嶼 水 域 數 量

的 效 用 。 在 投 放 前 後 採 用 了 多 種 方 法 ， 包 括 魚

籠 誘 捕 、 手 釣 、 誘 餌 式 水 下 遠 程 攝 錄 系 統 和 聲

學 遙 測 調 查 ， 以 監 察 投 放 幼 魚 先 導 試 驗 的 成

效 。 於 首 階 段 試 驗 成 果 的 基 礎 上 ， 機 管 局 現 正

計 劃 第 二 階 段 的 投 放 幼 魚 先 導 試 驗 。 另 外 ， 機

管 局 現 正 就 敷 設 人 工 魚 礁 進 行 先 導 試 驗 ， 以 評

估 在 北 大 嶼 海 洋 環 境 中 敷 設 人 工 魚 礁 的 成 效 ，

並 量 化 其 生 態 價 值 。 待 根 據 《 前 濱 及 海 床 （ 填

海 工 程 ） 條 例 》 （ 第 1 2 7 章 ） 取 得 法 定 授 權

後 ， 敷 設 人 工 魚 礁 先 導 試 驗 計 劃 於 2 0 2 1年 上 半

年 展 開 。 機 管 局 會 就 人 工 魚 礁 先 導 試 驗 進 行 相

關 監 察 ， 並 考 慮 在 敷 設 人 工 魚 礁 後 進 行 進 一 步

的 投 放 幼 魚 先 導 試 驗 。 視 乎 先 導 試 驗 結 果 ， 機

管 局 將 推 行 進 一 步 的 投 放 幼 魚 及 /或 敷 設 人 工

魚 礁 。  

( c )  漁 業 管 理 措 施 ： 根 據 《 2 0 1 9年 海 岸 公 園 及 海 岸 保 護 區

（ 修 訂 ） 規 例 》 ， 漁 護 署 將 透 過 海 岸 公 園 捕 魚 許 可

證 制 度 (及 其 附 帶 條 件 )， 允 許 《 漁 業 保 護 條 例 》 （ 第

1 7 1章 ） 下 已 登 記 的 漁 船 在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內 進 行 商 業

捕 魚 。  

就 持 份 者 對 打 擊 非 法 捕 魚 執 法 的 關 注 ， 漁 護 署 將 在

擬 議 海 岸 公 園 內 進 行 定 期 和 針 對 性 的 巡 邏 。 漁 護 署

會 適 時 與 水 警 及 海 事 處 進 行 聯 合 行 動 。 漁 護 署 亦 會

與 內 地 廣 東 省 漁 政 總 隊 及 其 支 隊 保 持 密 切 聯 繫 和 交

流 情 報 ， 共 同 打 擊 非 法 跨 界 捕 魚 活 動 。  

( d )  海 岸 公 園 行 政 管 理 ： 邊 界 浮 標 將 用 作 清 晰 區 分 擬 議

海 岸 公 園 的 邊 界 以 作 管 理 及 執 法 用 途 。 就 持 份 者 對

海 上 交 通 安 全 和 整 合 海 岸 公 園 邊 界 浮 標 的 關 注 ， 機

管 局 將 研 究 在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使 用 實 體 和 非 實 體 邊 界

浮 標 的 可 行 性 ， 並 與 有 關 當 局 就 整 合 兩 個 毗 鄰 的 海

岸 公 園 （ 即 沙 洲 及 龍 鼓 洲 海 岸 公 園 和 大 小 磨 刀 海 岸

公 園 ） 邊 界 浮 標 的 可 能 性 進 行 磋 商 。 按 照 香 港 其 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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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有 海 岸 公 園 的 做 法 ， 在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內 執 行 必 要

的 職 務 （ 例 如 消 防 演 習 /行 動 以 及 為 海 底 設 施 進 行 緊

急 維 修 工 作 ） 將 不 會 受 影 響 。 有 關 活 動 將 透 過 現 有

的 機 制 處 理 。  

( e )  公 眾 教 育 及 推 廣 ： 為 推 廣 公 眾 教 育 和 保 護 海 洋 環 境

的 意 識 ， 機 管 局 將 探 討 使 用 不 同 形 式 的 教 育 材 料

（ 例 如 電 子 傳 單 、 展 覽 板 及 展 覽 攤 位 ） ， 及 考 慮 在

香 港 國 際 機 場 舉 辦 有 關 中 華 白 海 豚 保 育 等 議 題 的 短

期 展 覽 ， 並 會 鼓 勵 其 他 活 動 ， 例 如 生 態 旅 遊 、 生 態

導 嘗 員 培 訓 和 宣 傳 計 劃 。  

( f )  生 態 及 環 境 監 察 ： 在 指 定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後 ， 機 管 局

承 諾 將 在 大 嶼 山 東 北 面 和 西 北 面 的 水 域 進 行 為 期 六

年 的 中 華 白 海 豚 監 察 ， 以 評 估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對 中 華

白 海 豚 保 育 的 成 效 。 此 外 ， 若 實 施 以 上 （ b） 項 所 述

的 擬 議 敷 設 人 工 魚 礁 和 魚 類 放 養 ， 機 管 局 亦 將 進 行

相 關 監 察 以 評 估 其 成 效 。  

5 . 3  機 管 局 將 繼 續 與 漁 護 署 合 作 ， 進 行 指 定 擬 議 海 岸 公 園

的 準 備 。 為 配 合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日 後 的 管 理 工 作 ， 建 議 成 立 由

機 管 局 和 漁 護 署 組 成 的 聯 絡 小 組 ， 以 進 行 直 接 及 持 續 的 溝

通 。  

 

6 .   發 展 路 向  

6 . 1  就 各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機 管 局 將 敲 定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的 設 計

和 管 理 計 劃 。  

 

香 港 機 場 管 理 局  

二 零 二 零 年 十 月  



  附錄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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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議海岸公園的範圍及佈局 
 

 




